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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肃 南 县 委（ ）

县干发〔2021〕62 号

中共肃南县委
关于巴玉霞等同志职务职级任免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党委，县直各党（工）委，各党组、总支、支部：

接中共张掖市委张任字〔2021〕139 号文件通知，决定：

巴玉霞同志任县委副书记

强万生同志任县委委员、常委、三级调研员

陈海君、刘泽同志任县委委员、常委

朱永红同志任政协肃南县委员会三级调研员

免去：

朱永红同志县委常委、委员、三级调研员职务（职级）

中共肃南县委

2021 年 9 月 29 日

任免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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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党组，人武部党委，县委组织部、县委编办。

中共肃南县委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9 日印发


